
( 一 ) 

會議記錄 S T D C  2 / 2 0 1 4  

 

沙田區議 會  

二零一四 年度第二次會議 記錄  

 

會議日期 ： 二零一 四年三月二十日 (星期四 )  

時   間 ： 下午二時三十分  

地   點 ： 沙田政府合署四樓  

 沙田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何厚祥議員 , B B S , M H (主席 )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彭長緯議員 , B B S , J P (副主席 )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陳國添議員 , B B S , M H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三時十分  

陳敏娟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二分  下午四時四十分  

陳諾恒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四時四十分  

鄭楚光議員 , M H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程張迎議員 , M H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招文亮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何國華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郭錦鴻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林松茵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劉偉倫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三時零五分  

羅光強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四分  下午四時四十分  

李錦明議員 , M H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李有全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七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梁志偉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一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李世榮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三時零七分  

麥潤培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莫錦貴議員 , B B S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吳錦雄議員  下午二時四十二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龐愛蘭議員 , J P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 

潘國山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 

蕭顯航議員  下午二時四十八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鄧永昌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

( 二 )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湯寶珍議員 , M H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董健莉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三時五十分  

衞慶祥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二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黃澤標議員 , M H  下午三時零七 分  下午五時  

黃嘉榮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黃潔蓮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黃宇翰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丘文俊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楊文銳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三時五十分  

楊倩紅議員 , M H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姚嘉俊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 

余倩雯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容溟舟議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五時零五分  

區子華女士 (秘書 )  沙田民政事務處  

署理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 
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何麗嫦女士 , J P 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 

鄭兆勛先生 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 

蘇錦棠先生  香港警務處沙田警區指揮官  

趙安祺女士  香港警務處沙田警區副指揮官  

譚詠詩女士  香港警務處沙田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 

謝媳坤女士  沙田地政專員  

冼國光先生  沙田地政處行政助理  

黃廣善先生  食物環境衞生署沙田區環境衞生總監  

梁徐美施女士  房屋署  

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(馬鞍山及將軍澳 )   

周李德玉女士 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(沙田 )  

李張一慧女士  社會福利署沙田區福利專員  

蔣年達先生 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 /新界東 2  

駱潔霞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總康樂事務經理 (新界東 )  

何淑儀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沙田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(分區支 援 )  



( 三 )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何永銓博士 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 (沙田 )  

陸國安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 (沙田 )  

鄭玉琴女士 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(東 )  

詹陸美霞女士 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(西 )  

 

應邀出席者  職  銜  

凌嘉勤先生 , J P  規劃署署長  

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規劃專員 (沙田、大埔及北區 )  

 

未克出席者   

莊耀勤議員  (已請假 )  

梁家輝議員  (   ”   )  

葛珮帆博士 , J P  (   ”   )  

黃貴有議員  (   ”   )  

鄭則文議員  (未有請假 )  

李子榮議員  (    ”    )  

 

 

  負責人  

 主 席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有 傳 媒 及 旁 聽 會 議 的 巿 民 在 現 場 攝 影 、

錄影及錄音。  

  

   

2 .  主席歡 迎規 劃署 署長凌 嘉 勤 先生 、規劃 專員 (沙 田、大 埔及

北 區 )蘇 震 國 先 生 及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(沙 田 )陸 國 安 先 生 出 席 會

議 ， 介 紹 規 劃 署 的 工 作 。 他 另 外 又 歡 迎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副

指揮官趙安祺女士、代替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沙田區康樂

事 務 經 理 張 雲 清 先 生 出 席 的 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

何 淑 儀女 士 、 代替 房 屋署 物業 管理 總 經理 (大 埔、 北 區、 沙田 及

西 貢 )陸 慶 全 先 生 出 席 的 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馬 鞍 山 及 將 軍 澳 )梁

徐 美 施 女 士 ， 以 及 代 替 運 輸 署 新 界 首 席 運 輸 主 任 何 慧 賢 女 士 出

席的總運輸主任 (新界東 )楊敏菁女士。  

  

   

 

 

  



( 四 ) 

  負責人  

區議員請 假申請  

 

  

3 .  主席表示，沙田區議會 (區議會 )秘書處接獲下述議員的書面

請假申請：  

  

莊耀勤議員  身體不適  

黃貴有議員     ”    

梁家輝議員  工作原因  

葛珮帆博士     ”    

 

4 .  大會通過上述議員的請假申請。  

  

   

通過二零 一四年一月 二十 三日的會議記錄    

   

5 .  主 席 表 示 截 至 會 議 前 ，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並 無 收 到 議 員 提 出 的

修訂建議。  

  

   

6 .  大會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   

   

規劃署署 長到訪  

(文件 S T D C  1 5 / 2 0 1 4 )  

  

   

7 .  主席請規劃署署長凌嘉勤先生簡介規劃署的工作。    

   

8 .  凌嘉勤先生作出的簡介如下：  

 

( a )  沙 田 是 全 港 九 個 新 市 鎮 中 規 劃 得 較 為 完 善 的 一 個 ， 其

他 國 家 的 官 員 到 訪 香 港 時 ， 規 劃 署 亦 常 安 排 沙 田 作 為

考 察 對 象 ， 讓 訪 客 了 解 香 港 的 規 劃 情 況 。 規 劃 署 的 工

作 主 要 分 為 兩 部 分 ， 包 括 全 港 性 規 劃 及 地 區 規 劃 。 規

劃 署 轄 下 有 七 個 地 區 規 劃 處 ， 一 般 會 按 不 同 地 區 的 情

況 而 制 訂 規 劃 圖 則 ， 例 如 過 往 提 交 區 議 會 諮 詢 議 員 意

見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。 規 劃 署 十 分 重 視 公 眾 參 與 ， 規

劃 目 標 是 以 人 為 本 ， 在 聽 取 市 民 意 見 後 修 訂 規 劃 建

  



( 五 ) 

  負責人  

議 ， 從 而 建 立 社 會 共 識 。 規 劃 署 派 員 定 期 出 席 區 議 會

及 轄 下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， 藉 此 徵 詢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同 時 通

過議會聽取市民的意見，並按時向議會匯報工作進度； 

 

( b )  規 劃 署 按 照 法 定 的 規 劃 程 序 進 行 諮 詢 ， 以 收 集 意 見 及

修 訂 建 議 。 規 劃 署 收 到 申 請 後 ， 會 將 主 要 申 請 資 料 刊

登 報 章及 張 貼公告 ， 並發 信 /電郵 通 知當 區 區議會 的 議

員 、 分 區 委 員 會 、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等 ， 另

外 又 會 將 資 料 上 載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城 規 會 )的 網 頁 供

公眾查閱；  

 

( c )  規 劃 署 會 就 制 訂 或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刊 憲 ， 並 將 修

訂 內 容 刊 登 報 章 ， 以 及 於 規 劃 署 和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展

示 圖 則 和 文 件 。 除 了 通 過 當 區 的 區 議 會 外 ， 公 眾 亦 可

按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直 接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申 述 及 意 見 。

另 外 ， 規 劃 署 自 一 九 九 七 年 起 不 斷 進 行 外 展 工 作 ， 例

如 設 立 展 城 館 、 舉 辦 展 覽 和 講 座 、 於 規 劃 署 和 城 規 會

網 頁 提 供 資 訊 等 。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， 規 劃 署 於 沙 田 七 間

中 學 及 兩 個 地 點 推 行 外 展 計 劃 ， 以 加 深 市 民 對 規 劃 工

作的認識；  

 

( d )  沙 田 是 第 一 代 新 市 鎮 ， 以 混 合 發 展 的 概 念 作 為 基 礎 ，

一 方 面 規 劃 提 供 充 足 的 配 套 設 施 ， 另 一 方 面 則 保 育 周

邊 的 綠 化 地 帶 ， 致 力 將 沙 田 發 展 為 自 給 自 足 的 社 區 ，

例 如 大 圍 、 火 炭 及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等 ， 盼 能 為 區 內 居 民

提 供 就 業 機 會 ， 而 市 中 心 區 則 發 展 為 商 住 兩 用 地 帶 。

政 府 七 十 年 代 於 沙 田 進 行 廣 泛 的 填 海 工 程 ， 以 取 得 土

地 興 建 大 量 公 營 房 屋 ， 大 大 改 善 市 民 的 居 住 情 況 。 雖

然 進 行 大 幅 填 海 ， 但 仍 保 留 圓 洲 角 的 小 山 丘 作 為 獨 立

地 標 ； 其 後 於 八 十 年 代 發 展 馬 鞍 山 ， 私 人 住 宅 也 相 繼

落 成 。 規 劃 署 根 據 沙 田 現 時 的 發 展 情 況 ， 分 別 為 沙 田

及馬鞍山分區擬備了兩份分區 計劃大綱圖；  

 

( e )  沙 田 有 四 條 隧 道 及 一 條 鐵 路 連 接 市 區 ， 交 通 方 便 。 規

劃 署 十 分 重 視 沙 田 民 生 與 康 樂 設 施 的 發 展 ， 並 一 直 致



( 六 ) 

  負責人  

力 於 有 關 工 作 ， 當 中 包 括 剛 獲 城 規 會 通 過 的 沙 田 頭 路

體 育 館 ， 以 及 於 鞍 祿 街 預 留 土 地 興 建 體 育 館 及 社 區 會

堂 。 隨 着 工 業 轉 型 ， 規 劃 署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起 定 期 進 行

全 港 工 業 用 地 評 估 ， 研 究 如 何 釋 出 剩 餘 工 業 用 地 來 配

合 經 濟 發 展 。 規 劃 署 了 解 議 員 及 市 民 對 土 地 利 用 及 各

項公共設施的訴求，並歡迎他們向規劃署提出意見；  

 

( f )  優 化 城 市 設 計 方 面 ， 規 劃 署 將 會 繼 續 保 持 城 門 河 一 河

兩 岸 及 與 周 邊 環 境 和 山 巒 配 合 的 設 計 ， 同 時 着 重 景 觀

與 視 覺 質 素 ， 以 及 進 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， 使 建 築 物 之 間

維 持 合 理 的 距 離 ， 以 保 留 通 風 走 廊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方 面

則 採 用 梯 級 狀 設 計 並 配 合 附 近 山 巒 環 境 ， 。 隨 着 工 業

轉 型 ， 規 劃 署 會 持 續 透 過 規 劃 措 施 活 化 沙 田 的 工 業 大

廈 ， 當 中 包 括 將 有 關 區 域 改 劃 為 商 貿 地 帶 。 規 劃 署 會

定 時 檢 討 土 地 用 途 ， 以 回 應 社 會 對 各 類 房 屋 和 公 共 設

施的訴求；以及  

 

( g )  規 劃 署 為 各 區 進 行 規 劃 時 ， 會 以 合 適 的 發 展 密 度 為 原

則 ， 確 保 在 發 展 的 同 時 ， 提 供 適 切 的 配 套 設 施 ， 及 不

會 對 運 輸 、 環 境 及 生 態 等 方 面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。 沙 田 區

未 來 有 數 項 重 點 發 展 項 目 ， 包 括 白 石 康 樂 地 帶 、 搬 遷

沙田污水處理廠、填海工程等。  

   

9 .  主 席 多 謝 凌 嘉 勤 先 生 作 出 簡 介 ， 並 邀 請 議 員 發 表 意 見 。 他

請議員發言時盡量精簡扼要，避免重 複相同的意見。  

  

   

1 0 .  彭長緯議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沙田區現有 6 4 平方公里土地，約佔全港 土地十七分之

一，人口則有 6 0 多萬，約佔全港人口十一分之一。沙

田 雖 然 人 口 稠 密 ， 但 在 規 劃 署 、 區 議 會 及 市 民 的 共 同

努力下有良好的規劃，不會過分擠迫；  

 

( b )  沙 田 近 年 發 展 迅 速 ， 預 計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前 人 口 將 會 超

過 7 0 萬。規劃署 所建議的沙田污水處理廠搬遷計劃完

  



( 七 ) 

  負責人  

成後，將會釋出 2 8 公頃土地，議 員和市民十分關注該

幅 用 地 的 規 劃 發 展 。 他 建 議 在 沙 田 污 水 處 理 廠 原 址 的

臨 海 部 分 ， 參 考 沙 田 市 中 心 預 留 土 地 作 文 娛 休 憩 用

途，避免興建 過多樓宇，影 響 空 氣 流 通 和 景 觀。另 外 ，

港 鐵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啟 用 後 ， 車 廂 數 目 將 會 減 少 ， 即 使

增 加 班 次 亦 解 決 不 了 問 題 ， 因 此 建 議 在 規 劃 時 ， 需 考

慮人口增長及對各方面帶來的影響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 建 議 將 火 炭 明 渠 覆 蓋 ， 騰 出 土 地 作 綠 化 或 擴 闊 道 路

之 用 。 另 外 ， 火 炭 的 新 公 屋 落 成 後 ， 居 民 對 文 康 設 施

的 需 求 將 會 上 升 ， 他 希 望 規 劃 署 盡 快 落 實 將 火 炭 熟 食

市場改建為政府綜合大樓，為居民提供所需設施。  

   

1 1 .  李 世 榮 議 員 認 為 ， 隨 着 人 口 增 長 ， 沙 田 的 規 劃 不 應 只 着 重

市 中 心 的 發 展 而 忽 略 馬 鞍 山 區 。 他 建 議 以 馬 鞍 山 作 為 重 點 發 展

的 區 域 ， 例 如 在 該 區 興 建 大 型 商 場 ， 以 疏 導 人 流 。 他 希 望 規 劃

署 盡 快 落 實 在 馬 鞍 山 興 建 暖 水 游 泳 池 供 市 民 使 用 。 另 外 ， 他 建

議 規 劃 署 研 究 將 該 區 的 舊 礦 場 發 展 為 歷 史 文 化 保 留 地 的 可 行

性。  

  

   

1 2 .  招文亮議員希望規劃署為沙田第 7 3 區進行整體規劃，以及

搬遷沙田第 7 3 區的香港海關 (海關 )汽車扣留中心，以騰出土地

興建休憩公園。沙田第 7 3 區佔地五公頃，騰出的土地足以用來

發 展 一 個 面 積 與 馬 鞍 山 公 園 相 若 的 大 型 休 憩 公 園 ， 區 議 會 轄 下

的 委 員 會 曾 通 過 相 關 臨 時 動 議 。 現 時 海 關 只 承 諾 在 二 零 一 五 年

交 還 一 公 頃 土 地 作 發 展 用 途 ， 他 認 為 釋 出 的 土 地 面 積 較 小 ， 希

望 規 劃 署 與 海 關 商 討 盡 快 搬 遷 整 個 海 關 汽 車 扣 留 中 心 ， 將 原 址

用 作 其 他 發 展 。 另 外 ， 部 分 馬 鞍 山 居 民 反 對 在 馬 料 水 填 海 的 建

議 ， 指 馬 鞍 山 區 的 交 通 運 輸 系 統 已 接 近 飽 和 ， 他 希 望 規 劃 署 審

慎計劃該區的發展。  

  

   

1 3 .  鄭 楚 光 議 員 指 廣 康 選 區 一 帶 的 屋 邨 欠 缺 完 善 的 交 通 配 套 ，

而 且 沒 有 休 憩 公 園 。 他 建 議 規 劃 署 研 究 在 廣 善 街 臨 近 馬 路 附 近

的 用 地 ， 興 建 房 屋 及 接 駁 大 老 山 隧 道 的 道 路 ， 並 在 靠 山 位 置 興

  



( 八 ) 

  負責人  

建休憩公園，以完善區內規劃。  

   

1 4 .  羅 光 強 議 員 表 示 ， 由 於 在 馬 鞍 山 一 帶 陸 續 落 成 的 新 樓 宇 有

一 部 分 形 成 屏 風 效 應 ， 因 此 他 反 對 增 加 落 禾 沙 的 人 口 密 度 ， 亦

不 同 意 將 落 禾 沙 里 的 休 憩 用 地 轉 作 建 屋 用 途 ， 破 壞 該 區 環 境 。

至 於 在 馬 鞍 山 設 置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宿 舍 的 建 議 ， 他 認 為 會 導 致 人

口 增 加 ， 對 馬 鞍 山 區 造 成 影 響 。 他 建 議 沿 山 邊 興 建 樓 宇 ， 而 不

是在臨海地帶興建高樓。  

  

   

1 5 .  龐 愛 蘭 議 員 指 隨 着 新 樓 宇 陸 續 落 成 ， 火 炭 的 人 口 將 會 有 所

增加，但部分新發展項目，例如樂林路的住宅 (丙類 )用地，事前

並 沒 有 諮 詢 公 眾 。 她 認 為 規 劃 署 應 在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前 ， 徵 詢 區

議 會 及 市 民 的 意 見 ， 以 完 善 整 體 的 規 劃 ， 顧 及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她

建 議 將 火 炭 明 渠 覆 蓋 ， 騰 出 土 地 興 建 單 車 徑 、 綠 化 地 帶 或 藝 術

場 地 。 另 外 ， 她 希 望 規 劃 署 在 規 劃 火 炭 未 來 的 發 展 時 ， 一 併 考

慮交通運輸、環境等因素。  

  

   

1 6 .  鄧 永 昌 議 員 認 為 港 鐵 大 圍 站 上 蓋 的 發 展 密 度 過 高 ， 新 建 的

樓 宇 形 成 屏 風 效 應 ， 對 附 近 的 空 氣 流 通 及 景 觀 造 成 很 大 影 響 。

他 希 望 規 劃 署 在 研 究 大 圍 未 來 的 樓 宇 發 展 時 ， 避 免 興 建 屏 風

樓 。 他 又 指 大 圍 區 道 路 狹 窄 、 交 通 繁 忙 ， 且 欠 缺 停 車 場 、 街 市

等 設 施 ， 反 映 規 劃 未 盡 完 善 。 他 舉 出 香 粉 寮 街 一 帶 為 例 ， 指 該

區 的 新 樓 宇 陸 續 落 成 ， 人 口 不 斷 增 加 ， 但 交 通 擠 塞 的 問 題 仍 未

解決。他建議規劃署審慎計劃該區的發展。  

  

   

1 7 .  黃 宇 翰 議 員 指 沙 田 發 展 多 年 ， 部 分 區 域 的 人 口 已 接 近 飽 和

且 設 施 陳 舊 ， 惟 近 年 的 發 展 主 要 集 中 在 新 地 區 ， 他 希 望 規 劃 署

同 時 兼 顧 新 舊 區 的 規 劃 發 展 。 他 又 指 規 劃 署 未 有 積 極 處 理 瀝 源

選 區 的 空 置 寮 屋 和 丁 屋 問 題 ， 例 如 上 禾 輋 丁 屋 擴 展 計 劃 討 論 多

年 但 遲 遲 未 獲 通 過 ， 以 及 下 禾 輋 的 寮 屋 空 置 多 年 但 一 直 未 予 規

管 或 再 作 規 劃 。 他 希 望 規 劃 署 就 上 述 地 點 詳 細 研 究 有 效 的 發 展

方案。  

  

 

 

  



( 九 ) 

  負責人  

1 8 .  楊 文 銳 議 員 指 近 年 市 民 對 房 屋 的 需 求 甚 殷 ， 規 劃 署 在 研 究

房 屋 建 設 項 目 時 ， 需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緊 密 聯 絡 ， 一 併 考 慮 當 區

的 交 通 配 套 、 文 娛 康 樂 等 設 施 。 他 希 望 規 劃 署 在 規 劃 不 同 區 域

的 發 展 前 ， 詳 細 徵 詢 區 議 會 及 市 民 的 意 見 ， 並 將 有 關 意 見 納 入

規劃中。另外，他建議規劃署 重 新 檢 討 規 劃 準 則，以 切 合 時 宜 。 

  

   

1 9 .  莫 錦 貴 議 員 認 為 ， 規 劃 署 應 就 更 改 土 地 用 途 徵 詢 原 居 民 代

表 及 居 民 代 表 的 意 見 ， 以 全 面 收 集 資 料 作 規 劃 之 用 。 現 時 不 少

鄉 村 面 對 停 車 位 缺 乏 的 問 題 ， 他 建 議 規 劃 署 加 以 檢 視 ， 積 極 尋

求解決方案，為居民提供泊車設施。  

  

   

2 0 .  郭 錦 鴻 議 員 曾 瀏 覽 規 劃 署 的 網 頁 ， 得 知 其 研 究 工 作 甚 為 多

元 化 ， 主 要 集 中 在 地 面 或 海 濱 的 發 展 ， 涉 及 地 底 發 展 的 研 究 較

少 。 他 認 為 發 展 地 底 空 間 將 會 是 未 來 規 劃 重 要 的 一 環 ， 因 此 規

劃 署 應 投 放 更 多 資 源 着 手 進 行 長 遠 研 究 。 規 劃 署 可 考 慮 將 陸 上

的 大 型 公 共 設 施 ， 例 如 變 電 站 或 停 車 場 ， 搬 遷 至 地 底 ， 以 釋 出

更 多 土 地 供 其 他 發 展 之 用 。 另 外 ， 規 劃 署 可 考 慮 在 非 填 海 的 土

地 下 ， 設 置 公 共 停 車 場 、 零 售 站 點 等 設 施 ， 亦 可 參 考 其 他 國 家

的 地 下 街 概 念 ， 興 建 地 下 商 店 或 地 下 通 道 ， 以 維 持 本 港 的 競 爭

力。  

  

   

2 1 .  湯 寶 珍 議 員 同 意 香 港 需 要 長 遠 規 劃 ， 規 劃 署 應 在 規 劃 各 區

域 的 發 展 前 ， 徵 詢 區 議 會 及 當 區 市 民 的 意 見 並 作 出 相 應 修 訂 。

她 指 馬 鞍 山 區 的 診 療 所 極 為 不 足 ， 以 人 口 比 例 計 算 ， 應 有 兩 間

診 療 所 ， 但 至 今 仍 未 落 實 興 建 。 在 馬 鞍 山 興 建 暖 水 游 泳 池 的 建

議 已 提 出 多 年 ， 一 直 沒 有 落 實 推 行 ， 她 建 議 規 劃 署 研 究 加 建 或

擴 大 區 內 的 文 娛 康 樂 、 社 福 休 憩 等 設 施 。 另 外 ， 白 石 一 帶 有 部

分 土 地 用 作 興 建 房 屋 ， 她 希 望 規 劃 署 預 留 土 地 作 文 娛 康 樂 之

用。她又建議規劃署研究將馬鞍山白石發展為歷史文化展館。  

  

   

2 2 .  丘 文 俊 議 員 指 乙 明 邨 附 近 的 停 車 場 不 足 ， 以 致 違 泊 情 況 嚴

重 。 沙 田 人 口 眾 多 ， 只 有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提 供 診 療 服 務 並 不 足

夠 ， 病 人 需 輪 候 多 時 。 他 認 為 規 劃 署 應 審 視 及 修 訂 計 劃 內 容 ，

以 改 善 上 述 情 況 。 他 建 議 規 劃 署 分 析 沙 田 的 情 況 ， 避 免 插 針 式

  



( 十 ) 

  負責人  

的發展模式，詳細規劃沙田未來的發展，造福居民。  

   

2 3 .  程 張 迎 議 員 表 示 他 自 八 十 年 代 起 觀 察 沙 田 的 發 展 ， 在 市 民

剛 遷 入 沙 田 時 ， 規 劃 署 原 本 將 沙 田 設 計 為 自 給 自 足 的 社 區 ， 但

市 民 仍 需 跨 區 工 作 或 上 學 。 當 時 的 獅 子 山 隧 道 十 分 擠 塞 ， 交 通

問 題 後 來 才 能 慢 慢 解 決 ， 反 映 規 劃 方 面 尚 有 改 善 空 間 。 他 認 為

城 門 河 兩 岸 的 發 展 平 均 ， 規 劃 工 作 良 好 ， 但 大 圍 及 火 炭 的 各 項

配 套 設 施 均 有 所 不 足 ， 他 希 望 規 劃 署 積 極 檢 討 現 時 的 發 展 規

劃，並作出適當修訂。  

  

   

2 4 .  麥 潤 培 議 員 認 為 烏 溪 沙 一 帶 的 文 娛 康 樂 、 社 福 休 憩 等 設 施

不 足 以 應 付 現 時 及 將 來 的 人 口 ， 即 使 加 建 了 馬 鞍 山 海 濱 長 廊 ，

亦 未 能 解 決 供 不 應 求 的 情 況 。 他 又 指 銀 湖 天 峰 附 近 的 一 幅 土 地

原 作 休 憩 用 途 ， 但 最 近 改 作 發 展 房 屋 之 用 。 他 希 望 規 劃 署 審 慎

設計發展圖則，在發展房屋及興建社福休憩設施之間取得平衡。 

  

   

2 5 .  衞 慶 祥 議 員 認 為 沙 田 一 直 未 能 實 踐 規 劃 署 原 先 訂 立 的 自 給

自 足 原 則 。 據 他 了 解 ， 政 府 早 年 在 發 展 沙 田 時 承 諾 保 留 三 座 風

水 山 ， 現 時 只 提 及 圓 洲 角 山 丘 ， 他 詢 問 是 否 計 劃 發 展 其 他 兩 座

風 水 山 或 其 他 空 置 的 鄉 村 房 屋 和 土 地 。 他 又 指 沙 田 的 街 市 陳

舊 ， 希 望 規 劃 署 重 新 審 視 興 建 新 街 市 或 改 進 現 有 街 市 的 計 劃 。

另 外 ， 港 鐵 大 圍 站 上 蓋 物 業 為 屏 風 樓 ， 對 附 近 的 空 氣 流 通 及 景

觀 造 成 很 大 影 響 ， 他 建 議 規 劃 署 在 研 究 個 別 區 域 的 發 展 前 ， 諮

詢區議會及當區居民。  

  

   

2 6 .  容 溟 舟 議 員 感 謝 近 年 三 位 規 劃 專 員 及 規 劃 署 沙 田 區 的 同 事

為 區 內 的 規 劃 作 出 貢 獻 。 議 員 和 市 民 十 分 關 注 沙 田 污 水 處 理 廠

搬 遷 後 釋 出 的 土 地 ， 惟 詳 細 的 發 展 藍 圖 尚 未 確 定 ， 他 認 為 規 劃

工 作 非 朝 夕 之 事 ， 需 根 據 區 內 人 口 、 民 生 等 情 況 研 究 和 設 計 。

他 建 議 規 劃 署 與 其 他 部 門 合 作 ， 並 盡 快 就 已 計 劃 但 尚 未 落 實 興

建 的 社 區 設 施 定 案 ， 督 促 有 關 部 門 推 展 發 展 項 目 。 另 外 ， 欣 安

邨 的 交 通 配 套 設 施 不 足 ， 他 促 請 規 劃 署 盡 快 研 究 及 制 訂 改 善 方

案。  

  

   



( 十一 ) 

  負責人  

2 7 .  蕭 顯 航 議 員 對 沙 田 早 年 的 規 劃 表 示 讚 賞 ， 但 認 為 近 年 區 內

的 發 展 未 能 配 合 人 口 增 長 。 沙 田 污 水 處 理 廠 搬 遷 後 釋 出 的 土 地

至 今 仍 未 有 規 劃 方 案 ， 他 建 議 規 劃 署 在 擬 備 發 展 藍 圖 時 ， 全 面

考 慮 區 內 市 民 的 訴 求 和 意 見 ， 例 如 社 區 設 施 和 交 通 配 套 是 否 足

夠 。 就 馬 料 水 的 填 海 計 劃 而 言 ， 他 認 為 規 劃 署 應 考 慮 樓 宇 高 度

對 該 區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例 如 樓 宇 過 高 會 影 響 景 觀 及 空 氣 流 通 ， 亦

令 休 憩 地 方 減 少 ， 因 此 不 建 議 在 區 內 興 建 過 多 樓 宇 。 他 建 議 將

該 處 的 沿 海 地 方 ， 發 展 為 像 日 本 台 場 的 商 業 旅 遊 點 ， 除 了 為 香

港持續帶來收入，亦為居民提供休憩場地。  

  

   

2 8 .  潘 國 山 議 員 指 規 劃 署 提 及 在 發 展 新 市 鎮 時 ， 着 重 景 觀 與 視

覺質素，亦會進行空氣流通評估，因此城門河兩岸附近 2 0 0 米

內 並 沒 有 太 多 高 樓 大 廈 。 他 留 意 到 近 年 城 門 河 兩 岸 開 始 有 高 樓

落 成 ， 希 望 規 劃 署 嚴 格 規 管 樓 宇 高 度 ， 以 減 少 新 建 築 物 對 區 內

居 民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另 外 ， 鐵 路 發 展 為 沙 田 帶 來 很 多 遊 客 ， 他 建

議 規 劃 署 研 究 可 否 發 展 地 下 土 地 ， 以 及 如 何 將 本 土 居 民 和 遊 客

分流。  

  

   

2 9 .  主 席 總 結 議 員 的 意 見 並 補 充 說 ， 他 強 調 規 劃 工 作 應 以 民 為

本 。 鑑 於 規 劃 標 準 和 準 則 已 制 定 多 時 ， 應 全 面 予 以 檢 討 ， 草 擬

與時並進的藍圖，以配合社會的急速發展 和 變 化。就 沙 田 而 言 ，

大 圍 正 面 對 重 新 規 劃 的 問 題 ， 馬 鞍 山 則 陸 續 在 推 展 新 項 目 ， 例

如 白 石 及 搬 遷 沙 田 污 水 處 理 廠 等 項 目 ， 基 本 民 生 、 交 通 等 設 施

需 詳 細 規 劃 。 他 建 議 規 劃 署 在 草 擬 藍 圖 前 諮 詢 區 議 會 及 公 眾 。

另 外 ， 他 明 白 由 於 本 港 的 房 屋 需 求 極 為 殷 切 ， 政 府 需 積 極 尋 找

土 地 發 展 房 屋 ， 但 認 為 不 應 單 單 增 加 各 區 的 地 積 比 率 而 忽 略 各

區 原 來 的 居 住 特 色 ， 並 需 留 意 新 房 屋 落 成 後 人 口 增 加 所 帶 來 的

各種問題。  

  

   

3 0 .  凌嘉勤先生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 規 劃 署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並 會 作 出 跟 進 。 他 同 意 不 同 社

區 面 對 不 同 問 題 ， 因 此 需 廣 集 公 眾 意 見 ， 共 同 應 付 困

難，攜手推動發展，使社會得以進步 ；  

  



( 十二 ) 

  負責人  

 

( b )   規 劃 署 一 直 就 規 劃 標 準 和 準 則 ， 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緊 密

溝 通 ， 經 檢 討 後 因 時 制 宜 地 予 以 修 改 。 就 文 康 設 施 而

言 ， 規 劃 署 除 了 根 據 地 區 人 口 情 況 進 行 規 劃 工 作 外 ，

還 會 協 助 規 劃 全 港 性 文 娛 康 樂 設 施 ， 例 如 西 九 龍 文 化

區的發展，使全港市民受惠；  

 

( c )   交 通 運 輸 方 面 ， 政 府 政 策 一 直 以 集 體 運 輸 作 為 骨 幹 ，

並 鼓 勵 市 民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。 根 據 統 計 ， 公 共 交 通

工 具 佔 每 天 出 行 數 目 達 九 成 。 規 劃 署 按 需 求 規 定 發 展

內 應 提 供 的 停 車 位 數 目 或 按 部 門 要 求 預 留 土 地 發 展 停

車 場 ， 另 一 方 面 則 希 望 透 過 土 地 規 劃 鼓 勵 混 合 發 展 以

減慢私家車的增長；  

 

( d )   規 劃 署 重 視 與 區 議 會 的 合 作 和 溝 通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規 劃

署 會 先 進 行 初 步 研 究 及 諮 詢 部 門 意 見 ， 待 得 出 初 步 結

果 才 提 交 建 議 予 區 議 會 徵 詢 意 見 。 對 於 增 加 發 展 用 地

的 地 積 比 率 ， 規 劃 署 會 逐 一 評 估 選 址 的 情 況 才 向 城 規

會 提 出 建 議 ， 例 如 於 馬 鞍 山 沿 山 邊 興 建 的 樓 宇 ， 其 密

度 較 海 邊 的 發 展 為 高 ， 以 維 持 梯 級 狀 的 高 度 設 計 及 保

留 通 風 走 廊 。 另 外 ， 現 時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仍 保 留 河

谷 兩 旁 及 馬 鞍 山 麓 作 為 綠 化 地 帶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視 覺 緩

衝 及 靜 態 康 樂 場 所 。 至 於 沙 田 污 水 處 理 廠 搬 遷 後 釋 出

的 土 地 ， 在 規 劃 研 究 過 程 中 規 劃 署 會 徵 詢 區 議 會 及 居

民意見；  

 

( e )   隨 着 本 港 人 口 增 長 ， 政 府 需 覓 地 建 屋 ， 現 已 着 手 研 究

將 古 洞北 /粉 嶺北 和 大嶼 山 的土地 規 劃作 長 遠發展 ， 但

同 時 亦 需 尋 找 作 中 短 期 發 展 的 土 地 ， 例 如 在 各 區 邊 緣

位 置 興 建 房 屋 ， 以 容 納 新 增 人 口 ， 以 及 適 時 檢 討 區 內

的規劃並藉此重整或優化區內設施；  

 

( f )   至 於 開 發 地 下 空 間 及 將 遊 客 分 流 的 建 議 ， 政 府 已 計 劃

在 擬 議 的 古 洞 北 發 展 ， 興 建 大 型 購 物 設 施 ， 除 供 該 區

市 民 使 用 ， 亦 可 接 待 遊 客 。 規 劃 署 現 階 段 集 中 研 究 在



( 十三 ) 

  負責人  

銅 鑼 灣 、 中 環 、 金 鐘 等 繁 忙 地 區 開 發 地 下 空 間 ， 並 考

慮 與 連 接 鐵 路 站 和 通 道 的 可 行 性 。 由 於 市 區 已 有 地 下

鐵 路 設 施 ， 較 新 界 區 容 易 開 發 地 下 空 間 ， 因 此 規 劃 署

會 優 先 研 究 市 區 的 地 下 空 間 。 另 外 ， 規 劃 署 會 根 據 最

新 指 引 去 規 管 新 建 樓 宇 的 高 度 及 保 持 適 當 間 距 ， 避 免

影響空氣流通；以及  

 

( g )   沙 田 在 六 、 七 十 年 代 開 始 發 展 時 ， 以 自 給 自 足 的 概 念

為 基 礎 ， 其 後 沙 田 開 始 轉 型 ， 商 貿 發 展 逐 漸 頻 繁 。 沙

田約有 6 0 萬人口，大約 3 0 萬為經濟活躍人士，流動

性較高。現時沙 田約 有 2 0 萬個職位，隨 着區內 的商貿

發 展 ， 職 位 類 別 可 望 更 切 合 區 內 的 在 職 人 口 。 由 於 香

港 為 自 由 經 濟 市 場 ， 政 府 不 能 強 制 創 造 指 定 類 別 的 職

位 ， 但 可 通 過 規 劃 工 作 ， 保 留 或 促 進 合 適 的 土 地 供 發

展之用。  

   

3 1 .  主 席 多 謝 凌 嘉 勤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表 示 由 於 凌 先 生 有 公 務

在 身 ， 需 先 行 離 席 ， 規 劃 署 蘇 震 國 先 生 及 陸 國 安 先 生 會 繼 續 回

應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他 期 望 政 府 考 慮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歡 迎 議 員 繼 續

循不同渠道發表意見。他宣布結束討論是項議題。  

  

   

3 2 .  彭 長 緯 議 員 表 示 會 就 此 項 議 題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， 並 希 望 規 劃

署派代表出席日後的會議作深入探討 。  

  

   

3 3 .  主席詢問陸國安先生有否補充。    

   

3 4 .  陸 國 安 先 生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表 示 會 在 修 改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或 擬 備 規 劃 大 綱 時 ， 徵 詢 區 議 會 及 市 民 的 意 見 ， 以 制 訂 配

合市民訴求的整體規劃。  

  

   

3 5 .  主 席 同 意 討 論 上 述 臨 時 動 議 。 由 於 過 半 數 在 席 議 員 亦 同 意

予以討論，他隨即處理該項臨時動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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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 彭長緯議員宣讀以下臨時動議：  
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要 求 政 府 重 新 規 劃 及 盡 快 檢 視 目 前 政 府 沿 用 有

關 社 區 康 樂 、 文 化 及 社 區 設 施 與 人 口 比 例 的 準 則 ， 以 配 合

現 今 社 會 的 急 速 發 展 ， 紓 緩 人 口 增 加 對 社 區 設 施 訴 求 的 壓

力 ， 按 市 民 需 要 興 建 足 夠 的 設 施 服 務 市 民 ， 包 括 ： 普 通 科

及 牙 科 門 診 、 育 嬰 院 、 男 士 ／ 婦 女 健 康 中 心 、 大 會 堂 、 圖

書館及休憩公園等。”  

 

黃宇翰議員和議。  

  

   

3 7 .  容 溟 舟 議 員 詢 問 規 劃 署 ， 在 上 述 臨 時 動 議 內 ， “ 人 口 比 例

的 準 則 ” 的 用 詞 是 否 正 確 ； 另 外 又 詢 問 原 動 議 人 ， 是 否 提 議 政

府 增 加 或 減 少 該 準 則 的 數 值 。 他 以 人 口 比 例 與 建 議 興 建 的 診 所

為例，查詢該等社區設施 是否均以人口比例作為參考單位。  

  

   

3 8 .  蘇 震 國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規 劃 署 就 興 建 設 施 訂 立 的 標 準 ， 一 般

以 人 口 為 計 算 單 位 ， 有 部 分 設 施 則 按 照 部 門 要 求 而 預 留 土 地 。

由 於 上 述 臨 時 動 議 提 及 的 設 施 均 以 人 口 作 為 規 劃 的 參 考 單 位 ，

“人口比例的準則”的用詞正確，因此動議內容合理。  

  

   

3 9 .  彭 長 緯 議 員 回 應 說 ，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， 一 般

地區每十萬人口應設有一間診所。沙田 約有 6 0 多萬人口，但只

有四間診所，預計沙田 未來將有 7 0 萬人口，因此他認為有需要

重新規劃，增加有關設施。他又指其他社 區 設 施 的 情 況 亦 相 同 ，

因 此 要 求 規 劃 署 於 短 期 內 重 新 檢 討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，

並於區議會以專題形式討論 。  

 

  

4 0 .  容 溟 舟 議 員 詢 問 規 劃 署 現 時 有 否 預 留 土 地 興 建 社 區 設 施 ，

以及“育嬰院”是否等於母嬰健康院。  

  

   

4 1 .  湯 寶 珍 議 員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曾 要 求 在 馬 鞍 山 興 建 暖 水 游 泳

池，她希望將這項建議加入臨時動議 內。  

  

   



( 十五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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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2 .  彭 長 緯 議 員 回 應 說 ， 他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的 目 的 ， 是 希 望 規 劃

署 在 作 出 全 面 檢 討 後 ， 向 區 議 會 提 交 研 究 文 件 及 建 議 ， 以 便 區

議 會 深 入 討 論 。 他 建 議 議 員 只 需 就 臨 時 動 議 發 表 意 見 。 他 補 充

說 ， 臨 時 動 議 內 的 “ 育 嬰 院 ” 泛 指 為 在 職 父 母 照 顧 初 生 嬰 兒 的

機 構 ， “ 休 憩 公 園 ” 則 已 包 含 各 項 康 樂 設 施 。 如 臨 時 動 議 獲 通

過，區議會可與規劃署深入探討 所加建的社區設施。  

  

   

4 3 .  社 會 福 利 署 沙 田 區 福 利 專 員 李 張 一 慧 女 士 補 充 說 ， 照 顧 初

生嬰兒的機構可稱為“幼兒中心”。  

  

   

4 4 .  彭長緯議員同意將“育嬰院”修改為“幼兒中心”。    

   

4 5 .  主席宣布大會一致通過修訂後的臨時動議。    

   

區議會事 項    

   

沙田區議會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預算草案  

(文件 S T D C  1 6 / 2 0 1 4 )  

  

   

4 6 .  大會一致通過上述文件。    

   

沙田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更新成員名單  

(文件 S T D C  1 7 / 2 0 1 4 )  

  

   

4 7 .  大會一致通過上述文件。    

   

沙田區議會擔任活動的支持機構  

(文件 S T D C  3 0 / 2 0 1 4 )  

 

  

4 8 .  主 席 請 議 員 考 慮 是 否 通 過 區 議 會 擔 任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會 擬 於

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舉辦的 “ R B C  R a c e  f o r  t h e  K i d s  2 0 1 4”活動

的支持機構。  

  

   

4 9 .  大會一致通過區議會擔任上述活動的支持機構。    



( 十六 ) 

  負責人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在 沙 田

區舉辦康樂體育活動 的計劃  

(文件 S T D C  1 8 / 2 0 1 4 )  

  

   

5 0 .  主席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就 二 零 一 四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度 沙 田 區 康 樂

及 體 育 活 動 提 交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已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的 文

化、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(文體會 )會議上及三月十一日的財務

及 常 務 委 員 會 (財 常 會 )會 議 上 通 過 ， 由 於 所 申 請 的 撥 款 額 超 過

1 0 0 萬元，須由文體會及財常會推薦給區議會考慮。  

  

   

5 1 .  大會一致通過文件所載的撥款申請。    

   

沙田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報告    

  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(文件 S T D C  1 9 / 2 0 1 4 )  

 

文化、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 

(文件 S T D C  2 0 / 2 0 1 4 )  

 

教育及福利委員會  

(文件 S T D C  2 1 / 2 0 1 4 )  

 

發展及房屋委員會  

(文件 S T D C  2 2 / 2 0 1 4 )  

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 

(文件 S T D C  2 3 / 2 0 1 4 )  

 

衞生及環境委員會  

(文件 S T D C  2 4 / 2 0 1 4 )  

 

財務及常務委員會  

(文件 S T D C  2 5 / 2 0 1 4 )  

  



( 十七 ) 

  負責人  

5 2 .  大會備悉上述委員會報告。  

   

沙田區議會財政狀況 (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)  

(文件 S T D C  2 6 / 2 0 1 4 )  

 

  

5 3 .  大會備悉上述文件。    

   

沙田警區 二零一四年度行 動計劃 及二零一 三年沙田區罪案 簡報  

(文件 S T D C  2 7 / 2 0 1 4 )  

  

   

5 4 .  蕭 顯 航 議 員 指 近 年 九 肚 山 區 的 入 屋 爆 竊 案 件 大 幅 增 加 ， 他

詢 問 警 方 如 何 有 效 地 予 以 打 擊 ， 另 外 又 詢 問 假 如 入 屋 爆 竊 的 賊

人 沒 有 取 得 任 何 財 物 ， 警 方 會 將 案 件 歸 類 為 入 屋 爆 竊 抑 或 擅 闖

民居。  

  

   

5 5 .  容 溟 舟 議 員 多 謝 警 方 即 時 處 理 並 迅 速 偵 破 早 前 於 馬 鞍 山 富

安 花 園 發 生 的 高 空 擲 物 案 件 。 馬 鞍 山 陸 續 有 新 屋 邨 落 成 ， 有 可

能 引 致 罪 案 率 上 升 ， 而 部 分 鄉 村 較 為 偏 遠 隱 蔽 ， 發 生 罪 案 的 機

率較高。他詢問警方如何有效打擊罪案及防止罪案發生 。  

  

   

5 6 .  潘 國 山 議 員 表 揚 警 方 對 維 持 沙 田 治 安 的 貢 獻 ， 特 別 是 有 效

打 擊 屋 邨 聚 賭 問 題 ， 他 期 望 警 方 繼 續 予 以 打 擊 ， 以 免 非 法 賭 博

死灰復燃。  

  

   

5 7 .  湯 寶 珍 議 員 讚 揚 警 方 在 沙 田 有 效 打 擊 罪 案 ， 使 罪 案 數 字 有

下 降 趨 勢 。 曾 有 區 內 市 民 因 屋 苑 管 理 問 題 與 人 爭 執 而 報 警 求

助 ， 警 方 第 一 時 間 到 場 調 解 ， 她 認 為 警 方 辦 案 有 效 率 ， 但 她 提

醒 警 方 在 調 解 時 小 心 用 詞 ， 以 免 產 生 誤 會 。 另 外 ， 她 查 詢 沙 田

的風化案情況。  

  

   

5 8 .  趙安祺女士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警 方 多 謝 區 議 會 及 市 民 的 支 持 ， 使 二 零 一 三 年 的 整 體

罪 案 率 較 去 年 下 跌 1 2 %， 破 案 率 亦 有 所 上 升 。 警 方 在

調解時會小心用詞，以免產生誤會；  

  



( 十八 ) 

  負責人  

( b )  二 零 一 三 年 爆 竊 案 件 的 數 目 較 去 年 下 跌 ， 警 方 備 悉 市

民 對 九 肚 山 區 爆 竊 案 的 關 注 ， 並 會 重 點 進 行 情 報 搜 集

及 分 析 黑 點 地 區 的 案 情 ， 希 望 盡 快 破 案 。 行 動 方 面 ，

警 方 除 加 派 軍 裝 警 員 巡 邏 外 ， 還 會 靈 活 調 派 便 衣 探

員 、 特 遣 隊 等 採 取 反 罪 惡 行 動 ， 以 期 有 效 打 擊 罪 案 及

防 止 罪 案 發 生 。 教 育 宣 傳 方 面 ， 警 方 亦 會 為 物 業 管 理

公 司 或 居 民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及 講 座 ， 以 協 助 打 擊 爆 竊

案件，並希望通過區議員傳達有關訊息；  

 

( c )  沙 田 爆 竊 案 件 全 年 的 整 體 數 字 較 去 年 下 降 ， 但 有 個 別

屋 邨 的 數 字 輕 微 上 升 。 警 方 推 行 了 “ 玄 鐵 計 劃 ” ， 並

加 強 教 育 宣 傳 的 工 作 ， 以 及 在 鄉 郊 村 落 加 強 巡 邏 。 無

論 入 屋 爆 竊 的 賊 人 有 否 取 得 財 物 ， 警 方 均 會 將 案 件 歸

類為入屋爆竊案；以及  

 

( d )  有 關 沙 田 風 化 案 件 的 情 況 ， 二 零 一 三 年 的 案 件 數 目 有

所 上 升 。 警 方 加 強 了 教 育 宣 傳 的 工 作 ， 鼓 勵 受 害 人 打

破 沉 默 挺 身 舉 報 ， 因 而 收 到 較 多 個 案 。 由 於 受 害 人 即

時舉報，警方成功偵破部分案件。  

   

5 9 .  大會備悉上述文件。    

   

沙田民政 事務處二零一四 /一五年度工作 計劃  

(文件 S T D C  2 8 / 2 0 1 4 )  

  

   

6 0 .  大會備悉上述文件。    

   

地區管理 委員會報告  

(文件 S T D C  2 9 / 2 0 1 4 )  

  

   

6 1 .  容 溟 舟 議 員 指 由 於 部 分 議 員 並 非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，

因 此 不 了 解 會 議 上 討 論 過 的 事 項 及 相 關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他 詢 問 地

區 管 理 委 員 會 是 否 閉 門 會 議 。 他 認 為 即 使 不 屬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

的 委 員 ， 亦 希 望 知 道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議 題 和 相 關 資 料 。 他 建 議

  



( 十九 ) 

  負責人  

將完整版本的會議記錄夾附 於上述報告供議員參閱。  

   

6 2 .  主 席 解 釋 說 ，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並 非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， 會

議 由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主 持 。 出 席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除 了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外 ， 還 有 區 議 會 和 轄 下 各 個 委 員 會 的 正 副 主

席 及 各 個 常 規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。 他 認 為 若 將 完 整 版 本 的 會 議 記

錄 夾 附 於 上 述 報 告 ， 可 能 會 減 低 效 率 ， 因 為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

會議記錄需於下次會議獲通過後才能提交區議會。  

  

   

6 3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何 麗 嫦 女 士 回 應 說 ， 她 明 白 議 員 關 注 區

內 交 通 運 輸 、 食 物 環 境 、 地 政 規 劃 等 事 宜 ， 亦 關 注 本 區 特 別 關

注 的 單 車 違 泊 問 題 和 各 項 專 題 討 論 。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一 般 會 討

論 由 各 個 常 規 政 府 部 門 提 交 的 工 作 報 告 ， 並 將 討 論 的 重 點 和 跟

進情況整合，提交 報告予區議會。沙田民政事務處 (民政處 )可因

應 情 況 ， 提 前 舉 行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以 便 更 好 地 整 合 會 議

資 料 後 發 出 報 告 。 民 政 處 會 檢 討 報 告 的 形 式 ， 並 於 下 次 會 議 提

交 更 詳 盡 的 資 料 供 議 員 參 閱 。 如 議 員 對 個 別 議 題 有 任 何 查 詢 ，

歡迎聯絡民政處索取資料。  

  

   

6 4 .  大會備悉上述文件。    

   

下次會議 日期及時間    

   

6 5 .  下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(星 期 四 )下

午二時三十分舉行。  

  

   

6 6 .  會議於下午五時零五分結束。    

 

 

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1 5 / 1  

 

 

二零一四年五月  

 


